附件2

[bookmark: _GoBack]内江美食地图申报商家承诺书

本单位（名称：___________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___________，经营地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）自愿参与内江美食地图商家征集工作，就本次申报事宜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
一、资质合规
本单位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__________________（编号）食品经营许可证（或餐饮服务许可证）___________________（编号），近3年内无被吊销或注销的记录，不存在任何经营资质方面的违法违规情形。
二、食品安全
1.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，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，配备专职或兼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。
2.近3年内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，食品安全信用档案无不良记录，未因食品安全问题被市场监管部门行政处罚。
3.所有从业人员均持有效健康证明上岗，定期开展食品安全知识培训，确保操作过程符合食品安全要求，食材采购、储存、加工等环节可追溯。
三、品质口碑
1.本单位菜品具有鲜明的内江地域特色或独特风味，核心食材、制作工艺符合传统或公示标准，能够保持品质稳定。
2.严格执行明码标价制度，诚信经营，不虚假宣传、不哄抬物价，近3年内无重大服务质量投诉记录，在本地及行业内拥有良好口碑。
3.经营场所固定且环境整洁，卫生条件符合国家相关标准，具备与经营规模相匹配的接待能力和服务设施。
四、经营稳定
本单位已连续经营满____年（新兴特色类商家按要求承诺经营满____个月），经营状况稳定，不存在停业、搬迁等影响正常经营的重大规划，能够持续为消费者提供服务。
五、配合管理
1.自愿接受征集单位的审核、调研、评审及后续动态管理，积极提供申报材料及相关佐证资料，保证所提交的全部材料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无任何虚假隐瞒。
2.若成功纳入内江美食地图，将严格履行相关义务，持续保持菜品品质与服务质量，授权征集单位在美食地图宣传推广中使用本单位名称、标识、菜品图片等信息。
3.自觉遵守动态管理要求，按时配合年度复核工作，若不符合要求自愿接受移出美食地图的处理；不擅自冒用、伪造“内江美食地图推荐商家”标识，若有违规自愿承担相应责任。
六、责任承担
本单位若违反上述任何承诺，自愿取消本次申报资格；已纳入美食地图的，自愿接受移出处理并由征集单位公示。若因虚假承诺或违规经营给消费者、征集单位造成损失的，本单位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。

本承诺函自加盖单位公章及法定代表人（或负责人）签字之日起生效。
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
法定代表人（或负责人）签字：____________________
联系电话：____________________
承诺日期：______年____月____日


